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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核武器扩散、无核武器区、中东核问题 
 

  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工作文件 

 

  防止核武器扩散 
 
 

1. 防止核武器扩散，是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目标的有效和必要阶

段，与核裁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国际社会为防止核武器扩散所做的努力，是

国际核裁军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 

2. 各国应致力于建立一个合作、互信的全球安全环境，保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

的普遍安全，从而消除一些国家获取、发展与保留核武器的动因。这是防止核武

器扩散的根本保证。 

3. 在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问题上实行双重或多重标准的做法应予摒弃。这是防止

核武器扩散努力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 

4. 各国应加强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平等对话和国际合作，所有防止核武器扩散的

关切，都应严格按照有关国际法律文件规定的义务和程序寻求解决。这是处理防

止核武器扩散问题的正确和有效途径。 

5.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普遍性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重要一环。尚未参加《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尽快无条件加入该条约，并根据条约的规定将其全部核

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之下。 

6.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有效屏障，各国应支持此保

障监督工作，支持秘书处开发的传统保障方案与加强保障措施相结合的“一体化

保障方案”。尚未签署附加议定书的国家应尽快与机构谈判签署保障监督协定附

加议定书并尽早使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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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强核材料和核设施的实物保护是各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各国应根据各自的

具体情况，制定和完善本国的实物保护法规，防止核材料落入恐怖分子手中，防

止核设施成为恐怖活动的目标。各国应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防范核恐怖主义的努

力。为尽快完成《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修约工作，各缔约国应尊重 2001 年 5

月份非正式专家会达成的一致意见。 

8. 不应以防扩散为名，限制各国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国际合作。 

9. 加强核出口管制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重要手段之一。各国应根据《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第 3条第 2款的规定，做好核出口管制工作。在此基础上，应早日谈

判缔结一项普遍、多边和非歧视的国际条约，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防扩散机制，

以取代集团性的出口控制机制。 

  无核武器区 
 

10. 无核武器区对推动核裁军与防止核扩散、促进世界及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 

11. 所有核武器国家均应承诺，无条件地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就此缔结国际法律文书。 

12. 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于 1999 年通过的关于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原则，应当

得到忠实遵守。 

13. 核武器国家应支持无核武器国家在自愿协议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努

力，尊重无核武器区的法律地位，并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形式承担相应的义务。 

14. 核武器国家应当遵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000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第七条

第五段的规定，采取步骤落实各项无核武器区条约及其议定书规定的安全保证。 

  中东核问题 
 

15. 应本着和解精神解决中东问题。应支持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对解决中东

问题发挥积极作用。有关各方应以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土地换和平”原则为基础，

切实执行已达成的协议和共识。 

16. 应积极支持中东国家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主张

以及它们为此作出的努力。应根据联大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决议，以及

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关于中东问题决议的有关规定，切实推进

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建立。 

17. 以色列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将其所有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

的全面保障监督之下，对于实现中东普遍加入条约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